花蓮縣政府所屬各級機關學校標準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人福08

	項目名稱
	公務人員退休作業

	承辦單位
	人事單位

	作業程序說明
	1、 自願退休、屆齡退休：當事人於退休生效日3個月前簽請機關首長同意後，將簽呈送交人事單位憑辦。

2、 命令退休：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以下簡稱退撫法）第20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辦理，可由當事人或服務機關人事單位簽請機關首長同意後辦理命令退休。
3、 填具公務人員退休事實表、公（政）務人員擬退休（職）辦理優惠儲蓄綜合存款戶開戶聲明書暨最後服務機關證明書（符合辦理優惠存款要件者）、公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退撫給與人員資料卡等(由服務機關人事單位提供)並附相關證件資料。(請參閱公務人員退休需檢附文件資料明細表) 

4、 請當事人檢附歷任公職之派令、銓審及考績資料或服務證明或離職證明文件、軍職年資證明文件、依退撫法相關規定得予併計之其他公職或公營事業人員年資證明文件等各1份及台銀或郵局存摺影本、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3個月內）。(請參閱公務人員退休需檢附文件資料明細表)
5、 掃描公務人員退休事實表及所有相關附件，上傳銓敘部網路作業系統後，同時以電子公文函知銓敘部。(另外未經銓審人員則將上述資料送交縣府審核)。
6、 退休案經銓敘部審定後，函文通知當事人，並將退休審定資料匯入全國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整合平臺。

	控制重點
	一、服務機關人事單位應先查明擬退休人員有無退撫法第24條規定應不予受理退休案之情形；如係涉案或涉有違失行為人員擬辦理退休，應依退撫法施行細則第44條規定，召開考績委員會，就其涉案或違失情節確實檢討其行政責任並詳慎審酌是否應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移送懲戒或送請監察院審查，及應否依相關法律核予停職或免職。
二、服務機關人事單位應查明擬退休人員是否符合退撫法第17條及第18條自願退休或第19條屆齡退休規定。
三、退撫法公布施行後退休生效公務人員，其退撫新制實施前之任職年資最高仍採計30年。退撫新制實施前、後之任職年資可連同併計；擇領月退休金者，年資如逾40年；擇領一次退休金者，年資如逾42年，其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年資之採計，由擬退休人員自行取捨。擬退休人員不依規定取捨年資時，由退休案審定機關逕予取捨審定之。
四、公務人員任職滿5年，由服務機關主動申辦命令退休之情形：
(1) 未符合退撫法第17條所定自願退休條件，並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者。
(2) 身心傷病或障礙情事者，服務機關應出具其不能從事本職工作，亦無法擔任其他相當工作之證明（服務機關開具之證明須與退休生效日同日），並應檢附有合格醫院出具已達公保失能給付標準之半失能以上之證明，且已依法領取失能給付，或經鑑定符合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定身心障礙等級為重度以上等級之證明；或罹患第三期以上之惡性腫瘤，且繳有合格醫院出具之證明。
五、具有危勞特殊性質職務者，按降低年齡規定辦理退休。
六、服務機關人事單位應於擬退休人員成就退休條件時，除向其說明退休生效日涉及年終考績、考績晉級等相關權益問題外；並說明擇領退休金種類之差異及新舊制年資取捨之影響，協助擬退休人員慎重選擇。亦請其選擇是否請領公保養老給付(含是否得辦理優惠存款金額)，如選擇請領公保養老給付，是否以直撥入帳方式辦理，除告知選擇請領公保養老給付與否之請求權時效、相關權益、辦理手續及選擇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請求變更等事項，並告知退休案未能於退休生效日15天前核定或入帳失敗時，臺灣銀行公教保險部則仍以開立支票之作業方式辦理。
六、服務機關人事單位應切實審查退休事實表等相關文件；遇有所附證件不足或有錯誤者，應通知擬退休人員補正後，再彙送銓敘部審定。相關申辦資料經檢視均正確無誤後，需掃描成PDF檔，傳送至銓敘部業務網路作業系統，同時以電子公文函知銓敘部。
七、退休案經銓敘部審定後，應儘速將退休審定函轉發退休人員，並應於退休生效日如期核發退休金。
八、退休人員如獲有勳（獎）章及特殊功績者，應請其另案提出申請獎勵金。
九、人事、主計及政風人員退休案件，另依規定程序層轉報送。
十、新申請新制退撫給與之領受人如欲直接存入新制專戶，請各機關惠予協助開立新制專戶申請申請書暨最後服務機關證明書，俾利領受人持該證明至臺灣銀行辦理開戶。

	法令依據
	一、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及其施行細則

二、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

	使用表單
	一、公務人員退休（職）事實表
二、公（政）務人員擬退休（職）辦理優惠儲蓄綜合存款戶開戶聲明書暨最後服務機關證明書
三、退撫給與專戶開戶注意事項與退撫給與專戶申請書暨最後服務   機關證明書
四、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撫給與專戶開戶注意事項及公教人員個  人專戶制退撫給與專戶申請書暨最後服務機關證明書
六、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退撫給與領受人員資料卡
七、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撫給與領受人員資料卡


花蓮縣政府所屬各級機關學校作業流程圖
公務人員退休作業


花蓮縣政府所屬各級機關學校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人事單位                 
作業類別(項目)：公務人員退休作業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公務人員退休案件報送作業：
	
	
	
	
	
	

	(一)檢查退休事實表各欄內容是否均已詳實填列？有無簽名蓋章？養老給付及直撥入帳等欄位是否勾選？
	
	
	
	
	
	

	(二)逐項查驗應附之表件是否齊備？
	
	
	
	
	
	

	(三)查驗任職年資是否均合於採計規定？如有未送審年資，是否已行文辦理年資查證？經歷年資有無誤漏需辦理更正或查註者？
	
	
	
	
	
	

	(四)審核退休事實表及相關表件無訛後，有無於退休事實表加蓋人事主管及機關長官職章或職名章？
	
	
	
	
	
	

	(五)曾支領主管加給是否檢附證明文件（派令、薪資單等）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填表人：                複核：


註：
1.機關得就1項作業流程製作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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